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消防防災計畫書審查檢核表(115/5/14)
	提報日期
	     年    月     日第     次送件。

	場所名稱
	

	審查結果
	□第    大隊審查後於    年    月     日送局複審。
局於   年   月 　日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查項目
	內容說明:審查不合格項目

	文件格式

	□檔案格式
	僅限PDF文件。

	封面

	□管理權人身份
	一、領有使用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之合法場所：係以登記之負責人為該場所管理權人。
二、依法令或契約對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
三、管理權人簽章處:可親自簽名或打字補蓋私章。

	□保安監督人職務身份
	一、依據消防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之身份為監督層次之幹部，如主任、經理、協理、襄理、副理、○長等職稱。若非屬以上列舉之職稱，由業者檢附證明文件(如附件證明書範本)，其保安監督人職務符合第47條規定屬監督層次之幹部並經公司及管理權人簽名或用印。
二、保安監督人簽章處:可親自簽名或打字補蓋私章。

	目錄

	□目錄
	目錄所標示之標題及其頁碼應與防災計畫書內容相符。

	□頁碼
	不得重複、跳頁、空白或缺頁。

	一、目的與適用範圍

	□(一)目的:是否依最新法令名稱。
	請依據當年最新法令名稱「消防法」第15-6條第1項。

	二、管理權人及保安監督人之職務及職責

	□(四):協助救災專人身份規定。
	請參照本局範本。

	□(五):協助救災專人注意事項。
	請參照本局範本。

	三、場所安全管理對策

	□(一):公共危險物品搬運安全。
	請註明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共計○處（含製造場所○處、一般處理場所○處、○○儲存場所○處）
補充說明危害辨識卡中公共危險物品場所種類及數量。

	□(六):設施外觀及性能檢查。
	依據請修正為「第四項」 (修正前範本錯字)。

	四、廠區消防安全設備及其他設施檢查與維修

	□(一):消防安全設備及其他設施檢查與維修。
	應說明委託消防設備廠商之名稱及年度檢修日期。

	五、施工安全對策

	□安全對策內容
	請參照本局範本。

	六、公共危險物品安全管理員工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內容
	請參照本局範本。

	七、自衛消防運作對策

	□(二)夜間、假日之運作編組
	請參照本局範本。

	八、洩漏、爆炸等意外事故之應變措施

	□(二)爆炸(燃燒)應變要領
	請參照本局範本。

	九、震災預防措施

	□預防措施內容
	請參照本局範本。

	十、紀錄之製作及保存

	□製作及保存方式
	請參照本局範本。

	十一、其他防災必要事項

	□(二):危害辨識卡(H card)。
	請參照本局於115年上傳公告之最新版本內容說明製作格式辦理。

	相關附件

	□附件1:防災計畫製作(變更)提報表
	一、受文者應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二、管理權人及保安監督人簽章處:可親自簽名或打字補蓋私章。
三、曾取得本局防災計畫核准公文者，提報性質應勾選「變更」。
四、 未曾提報或未取得本局防災計畫核准公文者，提報性質應勾選「新製作」。
五、提報日期應更新。
六、下方應有表單填寫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附件2:保安監督人遴派提報表
	一、受文者應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二、管理權人簽章處:可親自簽名或打字補蓋私章。
三、除解任之欄位外，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四、提報日期應更新。
五、選派日期應為初任保安監督人之日期。
六、下方應有表單填寫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附件3:編組訓練計畫通報表
	一、受文者應為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二、管理權人及保安監督人簽章處:可親自簽名或打字補蓋私章。
三、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四、提報日期應更新。
五、派員指導限勾選「要」或刪除此選項。
六、下方應有表單填寫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附件4:消防安全設備檢查實施計畫
	一、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二、無該項設備者應劃刪除線。
三、實施檢查日期勿填年度檢查頻率。

	□附件5:保安監督人自主檢查表
	一、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二、下方應有表單填寫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附件6: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
	一、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二、無該項設施者應劃刪除線或文字註明。
三、管理權人及保安監督人簽章處:可親自簽名或打字補蓋私章。
四、下方應有表單填寫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附件7:火災預防管理編組表
	一、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二、下方應有表單填寫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附件8:火災預防體系分工表
	一、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二、下方應有表單填寫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附件9:使用火氣設備自行檢查紀錄表
	一、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二、無該項設備者應劃刪除線或文字註明。
三、管理權人及保安監督人簽章處:可親自簽名或打字補蓋私章。
四、下方應有表單填寫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附件10:保安監督自主檢查表
	一、檢查日期應依提報日期更新。
二、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三、無該檢查項目者應勾選「否」再勾選「其他」並文字說明原因。
四、保安監督人簽章處:可親自簽名或打字補蓋私章。

	□附表1~附表9
	一、下方應有表單填寫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二、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三、免檢查之場所者應劃刪除線或文字註明。
四、填寫之附表數量應與第三點(一)所記載之場所種類及數量相符。

	□附件11:電氣設備自行檢查紀錄表
	一、每一項均為必填，不得空白。
二、無該設備項目者應劃刪除線或文字註明。
三、管理權人及保安監督人簽章處:可親自簽名或打字補蓋私章。
四、下方應有表單填寫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附件12:自衛消防訓練計畫
	一、上方應填寫已安排之訓練日期。
二、訓練課程內容編排須符合規定(每半年辦理1次、訓練4小時、含防災防震意外事故演練…等)。
三、落實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依課程內容核對檢附上課及演練照片須相符，核對簽到表人數須與編組表內容相符等)。
四、訓練日期應依提報日期更新。

	□附件13:自衛消防編組表
	一、依據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編班。
二、員工10以上者，應有滅火、通報、避難引導班；員工50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及救護斑。
三、下方應有表單更新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四、編組人數是否合理。

	□附件14:自衛消防隊裝備一覽表
	依現有裝備填表。

	□附件15: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表
	一、依據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編班。
二、員工10以上者，應有滅火、通報、避難引導班；員工50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及救護斑。
三、下方應有表單更新日期，並依提報日期更新。
四、編組人數是否合理(如無人上班者須以文字註明)。

	□附件16:緊急聯絡步驟
	必要聯絡流程。

	□附件17:廠(院)區逃生避難路線圖
	一、應以全工廠範圍繪製。
二、工廠範圍內超過1棟建築物者，應一併標示室內及外逃生路線至安全區域。

	□附件18:危害辨識卡(H card)
	一、化學品內容標示應區分為「公共危險物品內容標示」、「毒性化學品內容標示」、「其他化學品內容標示」三類，並統整於此表。非屬公共危險物品場所並未達管制量之公共危險物品應標示於其他化學品內容標示。
二、物質名稱須與安全資料表(SDS)相符。
三、公共危險物品內容標示之物質名稱於同一處場所應合併計算製造/處理/儲存量。
四、公共危險物品內容標示之場所名稱限填管理辦法第5~7條之名稱。如多處場所名稱相同，場所名稱後應添加編號(英文字母或數字)以示區別。
五、公共危險物品內容標示之製造/處理/儲存量單位須符合管理辦法附表1單位。
六、公共危險物品內容標示之樣態須符合管理辦法附表1分類。
七、公共危險物品內容標示之危害標示應符合管理辦法附表1分類。公共危險物品若為急毒性者，應分別於「公共危險物品內容標示」及「毒性化學品內容標示」中詳列填表。
八、廠區平面圖應以全工廠範圍標示公共危險物品場所範圍之半透明色塊，並在該場所色塊內標示公共危險物品種類數字代號並不得重複。其餘應符合本局消防防災計畫範本本文第十一點(二)平面圖標示規定。
九、廠區平面圖之場所色塊數量應與附表及第三點(一)所記載之場所種類及數量相符。
十、公共危險物品內容標示物質種類須與廠區平面圖之危物種類代號相符。
十一、工廠含毒性化學品者，應於廠區平面圖以棕色半透明色塊標示毒化物場所範圍。
十二、毒性化學品於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內如非屬固定儲存位置，應以棕色外框線標示該場所範圍。



